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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作出本公告。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比較，本集團預期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龐大虧損。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作出本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

比較，本集團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將錄得龐大虧損。虧損主要由

於：

1. 本公司之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開支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名義本金額為港幣 850百萬元之尚未償還可換股

票據涉及推算利息開支。名義利息開支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現金流量並無實際影

響。然而，根據現行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名義利息開支須當作損益賬中之開支處

理。

2. 就其終止零售店營運所作出之非經常性撥備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訂立一份商標協議，以向獲許可人授出可使用其

「Gay Giano」、「Cour Carr é」及「Due G」商標之獨定許可，本集團因而終止其時裝業務下

之零售店營運。就已終止零售店營運作出之長期服務撥備及存貨減值虧損將對本集團

之財務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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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正落實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本公告所載之資料

為本公司管理層根據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作出之初步評估。有關本集團中期業績之

詳情將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公告中披露，該公告

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底前刊發。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林浩輝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浩輝先生、林夏陽女士及姚加甦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建年院

士、江朝瑞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啟昌先生、程國豪先生、葉澍堃先生及嚴元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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